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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联合体）参加太仓市浏河人民医院 的 CSP 基层慢病筛防设备采购项

目采购活动，所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

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基层慢病筛防智能管理系统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南京糖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200万元，资产总额为 128万元，制造商属于微型企业；

2、体征采集管理系统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南京糖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 人，

营业收入为 200万元，资产总额为 128万元，制造商属于微型企业；

3、 臂式电子血压计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吉林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

员 52人，营业收入为 2773万元，资产总额为 3870万元，制造商属于小型企业；

4、 人体成分分析仪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东莞百利达健康器材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00

人，营业收入为 15000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万元，制造商属于中型企业；

5、 眼底照相机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天津市索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4人，

营业收入为 9334万元，资产总额为 5886万元，制造商属于小型企业；

6、 眼科图像处理软件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依未科技(温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人，

营业收入为 37.91万元，资产总额为 257.3万元，制造商属于微型企业；

7、 超声多普勒血流检测仪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深圳市贝斯曼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8人，营业收入为 900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0万元，制造商属于小型企业；

8、 便携式肌电图诱发电位仪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上海海神医疗电子仪器有限公司（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69 人，营业收入为 2329.56万元，资产总额为 1800.22 万元，制造商属于 小

型企业 ；

9、 血压脉搏测量装置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北京麦邦光电仪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6

人，营业收入为 1008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955 万元，制造商属于 小型企业；

10、 康复数据处理软件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武汉清易云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

员 66 人，营业收入为 1308.1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7.26 万元，制造商属于 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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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肢康复运动器（智能物联网卧式功率车）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武汉清易云康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66 人，营业收入为 1308.1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7.26 万元，制

造商属于 小型企业；

12、动态心肺功能数据分析软件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武汉清易云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66 人，营业收入为 1308.1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7.26 万元，制造商属于 小型企业；

13、 便携式多参数健康检测仪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武汉清易云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66 人，营业收入为 1308.1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7.26 万元，制造商属于 小型企业；

14、 呼吸康复训练仪设备 ，属于 工业 ；制造商 无锡市天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制造商属于 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南京瑞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7 月 9 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备注：

1、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

业扶持政策。

2、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应当随中标、

成交结果同时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3、供应商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成交， 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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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是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1. 从业人员 4 人，营业收入为 8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3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本公司声明，本公司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 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

企业名称(盖章): 南京瑞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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